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2月6日下午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石岩洲石路奋达科技园办公楼702会议室

3、召开方式：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肖奋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共1,4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5,574,60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7.5842%。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99,588,4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93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986,158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8908%。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424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18,770,46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5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及线上形式出席了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0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96,235,81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719%；反对4,
33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27%；弃权15,006,785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54%。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911,674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1147%；反对4,332,006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788%；弃权526,78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65%。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彭素球、郭芷菁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2月7日

证券代码：002681 证券简称：奋达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9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23日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日召开第七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暨变更公司法定

代表人的议案》，同意公司对住所及法定代表人进行变更。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24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026年 2月 6日，公司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株洲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的工商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250870180E
注册资本：147,083.8682万元整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06日

法定代表人：龚旭东

住所：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旷达路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皮革制

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面料纺织加工；面

料印染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

公司名称：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250870180E
注册资本：壹拾肆亿柒仟零捌拾叁万捌仟陆佰捌拾贰元整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0年12月06日

法定代表人：刘娟

住所：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奔腾路66号株洲汽博园服务中心1栋11层1101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纤维制造；汽车装饰用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皮革制

品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面料纺织加工；面

料印染加工；新材料技术研发；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

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股权投资；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非居住

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除以上信息外，公司办公地址、联系方式不变。

特此公告。

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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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2月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6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2月6日9:15-15:00。
3、现场会议地点：公司技术信息综合大楼501会议室（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东方红中路580号）。

4、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学愚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公司股份总数为 733,941,062股，剔除回购股份 6,447,000股后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727,494,062股。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44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259,447,8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3500%，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6632%。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249,082,51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33.9377%，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38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5名，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10,365,3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123%，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48%。

7、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2026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884,1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701%；反

对6,444,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38%；弃权119,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6年度向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2,834,6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510%；反

对6,47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2%；弃权142,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40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5.9633%；反对6,471,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0905%；弃权 14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6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9,002,3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3%；反

对 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5%；弃权 153,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572,0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7.0335%；反对29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31%；弃权 15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35%。

关联股东范志宏先生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关于2026年度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258,997,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3%；反

对 3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43%；弃权 102,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566,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6.9988%；反对34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200%；弃权 1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莫彪、达代炎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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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收到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

重整，并指定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

● 公司尚处于预重整阶段，并未收到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相关法律文书，后续能

否进入正式重整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规定，

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5年7月8日收到北京一中院下发的《通知书》，债权人北京国丰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北京一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
号一一破产重整等事项》等相关规定的要求，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及预重整事项的进展情况

2025年7月8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下发的《通知书》，债权人北京国丰建业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北京一中院

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2025年7月10日，公司收到北京一中院送达的《决定书》，北京一中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

重整，并指定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程序并指定预

重整期间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18）。

2025年 7月 1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
122）《预重整债权申报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23）。公司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请

公司债权人于2025年8月12日之前（含当日）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同时，临时管理人公

开招募和遴选公司重整投资人，意向重整投资人应于2025年7月25日17:00之前按照招募公

告要求提交报名材料并缴纳报名保证金。

2025年 8月 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与重整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5-149），公司、临时管理人与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同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偿完毕暨公司资金占用整改完成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5-145）《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清偿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皓核字〔2025〕第00001475号），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通过第三方代偿、公司通过转让债权的方式，解决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的问题。

2025年9月1日，公司召开了“东时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推选“东时转债”受托管理人并授权参与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如有）的议案》等三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日披露的《“东时转债”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164）。

2025年11月13日，公司召开了“东时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重新推选“东时转债”受托管理人并授权参与公司预重整及重整程序（如有）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4日披露的《“东时转债”2025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190）。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9日、2025年 9月 10日、2025年 10月 10日、2025年 11月 8日、

2025年12月9日、2026年1月9日披露了《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配合临时管理人推进各项预重整工作，债权申报与审查、重整审计、

评估等各项相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

二、风险提示

（一）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北京一中院同意公司预重整，尚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及时披露有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积极配合法院及临时管理人开展相关工作，并依法履行债务人的法定义务，无

论公司预重整是否成功、是否能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

管理工作。

（二）公司股票交易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规定，若法院依法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三）公司立案事项尚未收到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0142025028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

案。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

性意见或决定，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

鉴于上述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3号一一破产重

整等事项》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6日

证券代码：603377 证券简称：ST东时 公告编号：临2026-023

转债代码：113575 转债简称：东时转债

东方时尚驾驶学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2026年2月6日（星期五）14:30在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经济开发区南翔西路333号）召开。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2月6日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6年2月6日

9:15～15:00。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朱小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98人，代表股份250,175,06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06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43,901,3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301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93人，代表股份6,273,66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4人，代表股份11,100,7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2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 4,
827,10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9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493人，代表股

份6,273,6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51%。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2月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3、公司全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611,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2%；

反对1,4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93%；弃权139,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7,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9181%；反对 1,42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297%；弃权1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2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56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571%；

反对1,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3%；弃权19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92,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5118%；反对 1,4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06%；弃权19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476%。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53,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18%；

反对1,53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117%；弃权19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78,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4894%；反对 1,53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855%；弃权1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251%。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85,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8%；

反对1,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3%；弃权2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1,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7830%；反对 1,4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06%；弃权2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64%。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90,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66%；

反对1,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3%；弃权270,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5,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227%；反对 1,4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06%；弃权27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68%。

2.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93,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80%；

反对1,41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3%；弃权266,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9,5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551%；反对 1,41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406%；弃权26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43%。

2.06 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8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56%；

反对1,39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2%；弃权293,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3,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002%；反对 1,39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68%；弃权29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31%。

2.07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85,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45%；

反对1,3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10%；弃权311,5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0,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7767%；反对 1,37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172%；弃权31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61%。

2.08 股票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91,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72%；

反对1,37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00%；弃权30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7,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362%；反对 1,37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946%；弃权30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92%。

2.09 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8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56%；

反对1,3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69%；弃权294,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3,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002%；反对 1,39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14%；弃权29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85%。

2.10 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24,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04%；

反对1,36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70%；弃权381,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50,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2326%；反对 1,36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271%；弃权3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40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93,4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78%；

反对1,41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51%；弃权267,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9,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515%；反对 1,413,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51%；弃权26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3%。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90,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68%；

反对1,39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71%；弃权290,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6,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290%；反对 1,39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559%；弃权29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51%。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60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35%；

反对1,41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38%；弃权156,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33,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5.8812%；反对 1,410,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072%；弃权1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16%。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48,445,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086%；

反对1,45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8%；弃权274,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70,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4173%；反对 1,455,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117%；弃权27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1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

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44,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83%；

反对1,45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13%；弃权27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70,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4110%；反对 1,45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000%；弃权2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90%。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628,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819%；

反对1,36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8%；弃权178,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554,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6.0703%；反对 1,368,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235%；弃权17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062%。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491,2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70%；

反对1,41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49%；弃权270,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16,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4.8317%；反对 1,41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306%；弃权27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77%。

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景忠、杨菲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对议案的表决

程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之法

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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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互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取得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变更后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本次主要涉及变更的事项为：同意公司接受上海盟科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委托生产注射用乙磷康替唑胺钠（规格1.0g），生产地址、车间和生产线为海口市秀

英区兴国路16号，冻干粉针剂三车间冻干粉针剂生产线，(仅限注册申报使用)。其他内容不

变。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企业名称：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

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2122491XG
法定代表人：王成栋

企业负责人：LI JIANMING
质量负责人：李媛

许可证编号：琼20150028
分类码：AhBhChDh
日常监督管理机构：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有效期至：2030年08月07日

生产地址和生产范围：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原料药（胸腺法新、艾塞那肽、比伐芦

定、依替巴肽、胸腺五肽、生长抑素、醋酸曲普瑞林、醋酸奥曲肽、加压素、硼替佐米***），冻干

粉针剂（三车间、四车间），小容量注射剂（含卡式），大容量注射剂***。
本次《药品生产许可证》涉及受托生产信息的增加，有利于公司优化生产结构，满足市场

需求，短期内对公司业绩无重大影响。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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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2月4日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十二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于2026年2月6日以通讯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8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8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6年度总体经营指标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受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顺利推动项目建设，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不高

于0.8元的价格，在重庆联交所公开摘牌受让重庆成渝垫丰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3.49%股权

（对应实缴出资额0元）。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

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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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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